
附件一：采购需求
采购清单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1
	DN15水平旋翼液封基表
	只
	5000


1.单价包括运输、下货、税金（13%）、技术指导、检测费、保险等产品到达采购方指定仓库的所有各种费用。

2.推荐基表品牌：宁波水表、三川、青岛积成。

（注：为有助于投标人选择投标产品，要求中提供了推荐品牌，推荐品牌仅供参考，并无限制性，投标人可以选择性能不低于推荐的品牌的其他品牌产品，需提供样品和有关技术性能指标证明资料等供评标委员会评审，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未通过的，中标后只能从招标人推荐品牌中进行选择，合同价格不予调整。）

3.DN15水平旋翼液封基表水表须符合GB/T 778-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标准及T/CMA SB 052－2020《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水表上所有涉水的零部件及防护材料应采用无毒、无污染、无生物活性的材料制造，制造水表的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耐用度，以满足水表的特定使用要求。每只水表需配备管接头2只及水表垫片2片。表壳材质为球墨铸铁QT450-10符合标准GB/T 1348；水表的表玻璃采用钢化玻璃符合标准JB/T 13112；管接头、连接螺母、湿式水表罩子材质为Hpb59-1铜，符合标准GB/T 5231，尺寸及要求应符合T/CMA SB 052－2020标准中A.2 铅黄铜材料制造的连接螺母、管接头和湿式水表罩子的尺寸和重量，表芯内刻有“桐城供水”字样及水表表号（水表罩子上表号需与表内表号一致）。水表包装需按照一箱10只独立包装。

4.投标人需承诺本项目中标后，水表应具有计量检测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首检标识及检测报告，若招标人所在地的计量检测管理部门根据政策性规定须对水表进行首检。投标人须送检并检测合格后方可供货，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投标人自理。(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


